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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0_91_c80_581753.htm 抵押权与质权 抵押权是指债权

人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的作为债务履行担保的财产，在

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，得就其卖得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。质

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动产或者财产权利证书移交给债

权人占有，以此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。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

，债权人有权将该动产或权利证书上所栽明的权利折价或以

拍卖、变卖该动产或者财产权利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。 二

者的区别是： 1） 标的物种类不同。抵押权的标的物包括不

动产、动产和权利，而质权的标的物包括动产和权利。百考

试题 2） 是否移转占有不同。抵押权以不移转占有为成立要

件。而质权以以移转占有为成立要件。 3） 公示方法不同。

抵押权的设定以登记为公示方法。而质权的设定以交付为公

示方法。 4）能否重复设置担保不同。抵押担保中，可以在

同一抵押物上设置两个以上的抵押权，而质权则不能重复设

置。 5） 收取孳息的主体不同。在抵押权中，有权收取孳息

的主体是抵押人。在质权中，有权收取孳息的主体则是质权

人。 6） 担保范围不同。质权人因保管质物所需的费用和质

物隐含瑕疵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费用，列入担保范围，而抵押

权则不存在此类情形。 热点资讯：2009年各院校法律硕士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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